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馬來西亞的殉葬政策 實際上是從英

適時代延須下來的政策，與國家頭葬政策

相闊的法制精神亦是深受英國立國觀念影

響 既是以有神論作為立國的根據，將生

死大事交回給宗教處理、又是尊重境內各

族群與各種信仰，讓大家擁有相當廣泛層

面的宗教自由 。

在馬來西亞 ﹒傳統 以來 凡屬殉葬

活用地 ， 不論 F賣儀館或者墓園，往往被視

為涉及宗教領域-通常都是由信仰組織負

責日常的經營。當地的華人義塚﹒也一樣

是信仰組織的性質:義塚墳 山 必定擁有當

地華人尊稱為“大伯公"的福德土地祠，

義塚收入概稱為‘香油錢" ﹒ 各地方華人

亦往往尊稱義塚為恥大伯公 山 " 。 以繽城

廣東豎汀州公塚為證' 山上志明成笠拾年

( 1860 ) 的碑記可以證明“大伯公山"

的概念很早流傳 。 在這塊《廣東暨汀州眾

信士新建檳嶼福德祠並義塚涼亭碑記》

上 ﹒ 有提到說 ..自國朝乾隆末間"遊新

埠者 ， 陸續幅﹒營生理者﹒漸次豫大

遂以始葬，名大伯公墳" 又說“成堂庚

申﹒倡捐再建，上下略相連，更於其間立

一大伯 公廟，曆王戌歲告成﹒立司祝﹒奉

明檀. 1卑看守 山墳有專任 。 "

由於馬來西亞迄今並沒有全盤管制

或主導整體頰葬事務的具體官方單位，沒

有一整套獨立的國家繽葬法規﹒也沒有專

門針對殉葬業的全國性質的條例 。 政府對

王璟發博士

待各民族繽葬的態度至今還是延續著英國

建民地時代的政策﹒是由各個政府單位各

自從本專業角度介入管理項葬事務 。 又由

於各級政府部門所管轄的專業範固各有不

同，各政府單位之間無形中也就演變成分

擔責任的局面，各自針對監管整個殉葬流

程專業分工 、各自把關不同的細節課題 。

這樣一種安排，其優勢在於各單位都是從

本單位的專業方向細管殉葬事務﹒各個單

位可以在不同階段按造不同法令從不同

方向介入繽葬流程，各級政府單位也因此

有機會主相間形成環環相扣的檢查，如此

便達致部門互相之間的權力制衡與監督責

任，這有利於架設明確的監督程式與問責

制度。

從歷史回溯 馬來西直現有繽葬政

策事實上是以大英帝國本土國策為藍本

既是強調政教分離又是有賴於政教主動 。

到二十世紀的前五十個年頭為止 在英國

本土 絕大多數人民是集合在以聖公會為

主的各基督宗派﹒教堂是主持繽葬以及經

營墓園的主體、由政府提供文持以及負責

監控 。 但是 ， 來到馬來(西)亞的道民地

社會 ， 情況就比英國本土複雜 。 這片土地

一開始就容納了不同膚色的開拓者，他們

之間又是信仰紛主云，各族群對於宗教的認

知以及死後的世界都有不同的說法 。 從英

國互直民地政府到獨立建國後的馬來西直政

府，認識到宗教信仰和文化習俗的百花齊

放，就更加需要顧及全民的成受 政府要

處理殉葬課題，一方面要擬定可以普及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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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在各教教徒身上的法規﹒另一方面則要

重視信仰群體的差別、確保各個信仰群體

能夠自由的按照本宗教信仰實行殉葬以及

紀念禮儀-包括讓大家擁有自己群體所屬

的墓園、自行經營和運作本身殉葬場地。

團團E過IW"'E軍區E謂;1曹軍事部嘲

到目前為止，馬來西亞的公共墓園經

營者主要有三類 家族/宗族墓園 、 宗教

組織墓園/華人義山哥以及由商業機構經

營者 。 政府的各個部門則扮演著守門人角

色， 負責審批和管制 。

參照馬來西亞 1 976年地方政府法令

( 1 7 1 法令) ，可以理解馬國政府對待頭葬

事務政策的基本框架 。 1 976年地方政府法

令規定馬國各地方政府﹒包括了縣、市政

府的權力框架 法令的第94條到 1 00條陳述

地方政府對火葬和土葬事務的管理概念 。

根據 1 976年地方政府法令 法令第94

四 條( 1 )、( 2 ) 與( 3 )項賦于地方政府

的權力是提供合適的土地或批准適合的地

區成為葬地或骨灰場-並且負責發出 准撥

給墳地或骨灰場的擁有者 。 此外﹒法令也

賦予各地方政府管理這一類場所的權力 。

同 一法令第95條又規定 、 如果任何人

在地方政府未發 出准證的地方收藏遺體，

或者是把屍骨收藏在已封閉的積場或骨灰

場 地方政府有權依法懲罰負責人等 。

法令的第96條則規定﹒各地方政府有

權封閉任何積葬地點或骨灰場 、可 是 。法

令也限制地方政府 規定它封閉繽葬地點

的決策必須是基於 ( i )墳葬 地點或骨

灰場會為周圍居民帶來危險或影響健康

( i i )土地會帶來危險或不適合或不被接受

作為墳葬地或者骨灰場、 ( i i i )土地使用方

式不合乎當局發出 J的登時規定的條件 。

根據這些條文，可以理解縣/市政府

是落實提供葬地的責任單位，審批公共的

殉葬地點也是縣/市政府的權力 。另外 -墳

場或骨灰場的地點不能違反縣/市面貌規劃

的整體要求可也必須符合該地區從現在到

未來預定時間內的開發藍圖。政府亦有權

終止或者收回墓地 。 可是-縱然、縣/市政府

擁有土地的擁有權 政府並非管理頭葬場

所的單位。甚至﹒在馬來西亞 1 976年地方

政府法令的條文中﹒其中有部分辭彙的定

義是較廣泛性質 因此 ， 對於土地 ..可 、

否"用作項葬用途 也就留下了較寬鬆的

考慮 、商量 甚或論爭的餘地 。

開吉賣該法令97條﹒其中關於終止/改變

墓園用途的規定-其實是限制了地方政府

本身的權力( i ) 任何人士除非擁有推事

法庭的庭令 不得任意發掘遺體; ( i i ) 

倘若有關遺體是死於傳染病及入土不超過5

年 除非有理由﹒當局將不會發出發掘准

設 。 至於法令第98 ~棠，一方面是明文鞏固

縣/市政府的管治權力 另一方面又考慮到

宗教 等各種理由 ，為法令的實踐面留

下回應的餘地 ( i )檢查及監管已受地方

政府當局批准的積葬地點及骨灰場; ( i i ) 

規定埋葬地點的墳穴深度 、 長度及寬度

( i i i )有效實施關係相關法令的條文 以及

確保墳地及骨灰場的相關事務處於良好狀

態﹒並且需要在實施過程顧及特定社群的

宗亨文習俗 。

如此一來 在多元宗教文化的領地

上﹒政府很難規定以學一種墓園或殉葬形

式去!照顧所有的群體。伊斯蘭教、基督宗

教、印庭教、錫克教、華人佛道宗教﹒以

至緬人、這縫人的南傳佛教 、以至原 住民

也是各有各的信仰，不同群體在處理遺體

的整個過程不可能一致 總會 出現從信仰

原則到操作細節的差別 。 其客觀上的效果

就表現葬地 制 度的公眾化也是私眾 化﹒

而 且是長期維持如此一一由政府提供地

點、監督與立法管制殉葬地點 - 卻 由非政

府單位經營公共頭葬地點 。 這些非政府單

@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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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，可以是家族、宗教團體、地方公眾福

利機構 ， 或者是純商業註冊的單位，他們

的身份 包括私有土地信託人或者土地擁

有人，又或者政府土地的申請經營者，所

經營的事業是帶有宗教活動色彩的頭葬地

點 。

尤其是馬國尊重伊斯蘭教的國教地

位。按照馬國奉行的宗教自由政策，是承

認各宗教的自由也承認伊斯蘭教擁有國教

特殊地位 。 各宗教固然把處理生死大事視

為與信仰的終極關懷息息相關﹒也要同時

注意對穆斯林表示親善與尊重。因此，政

府要遵循維持宗教自由的政策，也必須重

視葬地和葬俗會涉及宗教領域，必須有照

顧宗教和諧的敏成度 。 政府的責任是批准

甚至尋找和撥出地段給相關的信仰組織，

如清真寺、教會或華人會館，讓它們各自

根據本身宗教文化風俗自行募款，處理本

群體內部的喪葬事務，同時也確保地段的

分配不會造成宗教群體之間的困擾。當

然，這對政府也有好處，照顧民眾死亡的

公共福剎闊銷也因此不再是由政府負擔，

責任轉移到負責經營的信仰組織 。 這期

間 ，從政府到民 間也必須尊 重占 人 口多數

的穆斯林，其頭葬不能由非穆斯林負責﹒

也不能與非穆斯林同在一片葬地。

各個群體都可能有個別的成員轉變

信仰、參與源自其他族群傳播的宗教，不

同家庭處理殉葬事務的流程也都受到各自

宗教信仰和文化習俗的制約，最終也影響

到政府的立場 。 一旦馬囡囡策難以規定所

有宗教使用共同的殉葬設備，不容易制定

一套單一的頰葬法﹒政府不論是處理項葬

設施的撥款，或者提供繽葬用地，以至支

援種種相關民來的殉葬資源，都可能會受

到宗教差別的制約 。 由於各種信仰擁有不

同的需要，不得不重複性的消耗資金和資

源 ， 看來是很大的浪費 。 但是，由於尊重

信仰差異而不得不重複消耗土地與資源 ，

也能理解為浪費，這樣的開銷可被視為維

護社會穩定的成本﹒投資於宗教和諧 。

只是，信仰的差距也造成頰葬地點或

者設施都不一定能夠名副其實的屬於“公

共( public )性質，個別 的殉葬場所往往

只能照顧到公民之間的某一公系群體之共

同需要 ( common need )。 最簡單的例子

穆斯林占馬國人口的最大 比例，伊斯蘭信

仰在教義上堅持上主讓人復活必須是從土

衷復活過來，火葬場就絕對不是他們的選

擇 。 因此 ， 即使相關公Jf<群體是當地的社

區公益組織，其責任在為政府管理屬於政

府地權 、照顧人民發生送死需要的土地，

根據政策和法律，籌款建造以至維持殉葬

設施也還是屬於相關公眾群體的..私、人"

( pri vate ) 責任 。政府可能會撥地或者支

援部分撥款，但設立和維持繽葬設施的主

要經贊來源又往往是民間，通常是由名為

“廣東義 山 " 、 “福建義塚" 、 某某地

區區華人公塚" 、 “某某教會"的公益性

公眾組織自行籌款經營，各自承擔。

再以首府吉隆玻和雪蘭我州的}<..化場

作為更具體的例子 不只穆斯林和一部分

基督宗教教派堅信“塵歸塵，土歸土

就不見得會接受火化，另外 ， 各宗教宗派

的詮釋不同，也會帶來場地和開銷的增

加 。 根據馬來西亞《中國報》在2009年4 月

2 1 日一篇題為 《 巴生穀人死無葬地，義 山

爆滿亟需撥地》的報導 “ 目前 ，雪 隆一

帶約有 10個火化場﹒除了附屬華人義 山 的

火化場。尚有私人錫克族或興都教露天火

化場 ， 政府火化場只佔少數 。.. 可見，不

見得所有宗教信徒願意共同接受公用的火

化場 。

正由於政府作為“公共"單位並不直

接處理墓葬﹒火化場和墓地往往由各公眾

團體“私人"經營﹒因此-長期以來，處

理“頌"為主的禮儀商業以及造墓的承包

公司，註冊一家公司准誰以後也不必再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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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任何專業證照 ， 它們和經營者打交道。

所遵守的是各個經營者自設的墓地管理章

程 。

最終確定地方政府對於殉葬場所的權

力根據，是 1 976年地方政府法令( 1 7 1 法

令)的第 1 00條 。 根據這一項法規的說法

“一旦當局援引 1 976年地方政府法令﹒任

何其他相關埋葬的條文將不適合在同一時

間及場合引用、， 。 可是，另方面﹒ 1 976年

地方政府法令( 171 法令 )所用的詞句、去口

‘﹒危險" 、 “影響健康" 、 ..推事法庭庭

令" 、 “不適合" 、 “不被接受" 、 “ 宗

教習俗也其實意味著“任何其他相關

埋葬的條文將不適合在同一時間及場合引

用"在實踐上並非讓地方政府獨當一面，

反而包括允許其他單位介入繽葬事務的權

力。可見， 1 976年地方政府法令( 1 7 1 法

令)在申訴地方政府擁有權力的同時間﹒

又是把它本身執行權力的詮釋權，交給其

他單位 。 尤其是根據立法 、司 法 、 行政三

權分立的完整制度，各方部門有權力控告

經營者違法.但是﹒任何個人、團體以至

政府單位，都有權力通過上訴法庭挑戰其

他部門的政策和行動 。

配合著這樣的制度，從聯邦政府到

縣/市政府-各聯邦單位都會依照憲法以及

聯邦法的整體精神去制定新的政策，地方

政府也可按當地具體狀況設定地方條例 。

其中一些全國性的法令或地方性的條例雖

不是完全為了應什殉葬事務﹒但其中也可

能有些條文直接指向頰葬業務，又或者其

條文可被部門援引去控管殉葬事務 。 以涉

及殉葬使用土地的課題為例，涉及的法令

包括有“ 1 956年國家土地法典" 、 '" 1960 

年土地徵用法令" 、 “ 1 974年環境品質法

令" 、 1 97 6年地方政府法令" 、 ‘ 1976 

年城鎮與鄉村規劃法令" 、 “ 1 976年文物

保障法令 、 1 99 5 年 ..統一建築附加法

令" 、 2006年《國家遺產法令》等等 。 此

外 ，繽葬業也受到 ‘ 1 965年公司法令 .. 

“ 1 993 年直銷法令" 還有消費人事務

法、廣告法、金融法等各方面的政策檔以

及法令約束 。 他們都是從監督操作素質與

安全標準的專業 角 度切入 讓不同部門嚴

格監視殉葬業里頭屬於部門管理的範園 。

馬國雖沒有頰葬法 可是有了一整

套法律為據﹒政府各部門在介入處理殉葬

事務時 ， 也就重視他們的責任是由法律賦

予的權力 。 一旦權力受到挑戰﹒政府部

門也會互相協調 ， 或甚至和殉葬業者對

簿公堂，以求能行使被業者所拒絕的政策

權力 。 在這方面 ﹒ 近年來影響最深便是

馬國負責監管商業機構運作的公司委員會

( Companies Commission of Malaysia )介入
蹟葬業的案例﹒其結果是前者在對決富貴

集團勝訴後立即援引相關案例 要求圍內

所有由商業組織經營的墓園都必須根據公

司法令第84條文(1)項向他們申請﹒註冊

每一項推出的銷售計畫 。

原本 均 由國內貿易、合作社及消費都

負責執法的 1 993年直銷法令第一部即規定

保險 、 網路 、 地產 、 不動產等行業不能發

展直銷商業活動，可是它限制不了商業墓

園申請以生前契約/殉葬禮儀配套營利的

直銷證照 。 但是﹒法令第五部第25條也有

“冷卻期，的規定 ﹒ 規定買方在一定時期

內取消合約的權力，明 E確在的保吉竣蔓消費者 。

在法令稱j為鳥

不得 L收|坎欠取任何款工項頁或者其他贊用 。 第 26條

也規定、買方在冷卻期屆滿以前可以在任

何時候向賣主寄 出取消 合約通知書﹒寄 出

三天就視為巴經遞交 。

然而﹒在公司委員會看來，他們的職

權領域"包括事前管制商業機構的服務

以保障商業承諾在最後的兌現 。

公司法令第 84條文 ( 1 ) 項的原來主

要作用在保護參與產業計畫的投資者剎

~ 

@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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益 。 馬國公司委員會本來並未介入管制殉

葬墓地和禮儀配套 。 可是，在市場上出現

來多把繽葬產品結合..投資 ..概念的說法

之後，當局開始根據投訴關注商業性質墓

園 。 根據馬國官方馬新社在20 10年 6 月 8 日

新聞 富貴集團和其子公司等 11 造是在公司

委員會開始調查其生意以後，於2004年5 月

25 日入稟高庭，列明大馬公司委員會為唯

一答辯人，要求法庭宣判其墓園生意並不

屬於公司法令第84條( 1 ) 工頁的“罪IJ 益"含

義 。 在高庭於2005年3 月 2 1 日宣判富貴集團

等勝訴，公司委員會卻於2008年6 月 13 日向

上訴庭三司上訴，撤銷高庭的判決 。 到了

聯邦法院，聯邦法院最終裁決“利益，不

僅是金錢﹒也包括各種罪Ij益 ， 包括在經營

墓園的商業公司清盤或者轉售他人之役 ，

購買者的刺益也須獲得永久保障，因此富

貴集團及其子公司富貴山莊等也必須遵守

1965 年公司法令，向馬國公司委員會註冊

生意計畫書 、 委任受批准的信託人及準備

可以讓所有投資者審查的特定眼目 。

富貴集團起訴公司委員會，其實有助

全體同業廈清產品銷售程式的法律定位 。

從這項裁決可以看到，在沒有具體的整套

繽葬法規的國度，政府其實也是可以通過

跨部門共同監管去處理頰葬業務的課題

影響業者未來的方向 。 公司法令第 84條

( I )項落實到繽葬行業 影響的是所有商

業機構經營的基因 包括在較早前主動向

公司委員會報備者，也需進一步改組其經

營模式以符合法令的全盤要求 。 馬國公司

委員會的勝訴是該部門確定許可權範圓的

例吉登，由此確定了公司法令管制管理殉葬

業務權力 。

區a.i國軍遁詞面闢E畫畫攏到

馬國對待殉葬、明顯是由不同單位

各自從各自的角度去共同監管 。 這樣一種

制度 ，好處在於各層次的政府單位都是從

管轄範圍的專業角度出發 管得專也管得

細 。 這亦意味著各層次的政府單位都有足

夠的知識， 有能力盡責處理殉葬事務之 中

涉及其專業範圍的細節 。 而且，地方上通

常由非贏利的信仰單位與貴籌款經營管理

葬地事務，確有利文化傳承 、 宗教事業以

及社會福利的貢獻。參與事業者除了社會

地位頗狡政府尊重，更重要是能理解地方

上具體的宗教與文化習俗要求 。

如此 在墓園或火化場的日常操作﹒

上進由各個部門依照法令管制，在具體落

實的層次又有經營者、私定"規章 ， 而

“私定"規章往往是群體基於本文化對地

方狀況的具體考慮 ，也比缺乏地方上信仰

和文化常識的官員更為設想周到﹒補充 了

公共性質法律未曾涉及的信仰 、 文化 、 風

俗等範圓的需要 ， 可以說是層層結合的充

分照顧地方公眾需要 。

然 而 ， 優點也會因人而異隨時轉化

為弱點 。 回到現實中探討馬來西亞頰葬政

策，無可否認 ， 政府部門在落實政策管治

的過程依然會顯示弱勢與不足之處 。 這其

中不僅涉及了官員的執行意願 、 執行能力

的限制，也有很大原因是源於宗教敏戚、

歷史意識以及殉葬教育的缺席 。 當馬來西

亞的殉葬業走入日常﹒政府在現實中實行

的政策管治會出現弱勢，其中可供商討的

原因不少，弊病不僅肇源于官員在執行意

願以及執行能力方面的限制 ， 另外，也是

源於宗教敏戚 、 歷史意識以及殉葬教育的

缺席 。

表面去說﹒整個繽葬事務被分解到

各層次的政府單位，部門之間就有機會互

相交叉投入的全方位監督國家的繽葬事

務.可是，回到現實。凡是人都有可能出

現專業面向的局限，對本專業範園再理解

透徹﹒也不等於就很理解自己只管其中一

小細節的整體頰葬業務 。 如此，相關單位

無從把握相關繽莽的具體任務﹒是很有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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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的 。 各單位立相缺乏協調 也並非不會

發生 。 馬來西亞《光明日報 >> 20 1 0年 9 月 l

日報導﹒在雪蘭教州的沙阿南市鎮發生了

商業墓園非法開發墓地和葬人 、 據市長烏

茲蘭解釋 市政府無權批准土地轉換成葬

地‘這首先是土地局許可權 其市政廳無

法從土地局取得正確資訊 。

再看馬因公務員之間人種與宗教比

例，在馬圓的公務員人口之中 穆斯林占

了絕大比例 。 撿 20 1 0 年 9 月 4 日 《 光明日

報》 馬來西亞華總與國家公共服務委員

會合作舉辦招聘華裔公務員活動 可 政府資

料說-馬來西亞公務員人數有 1 29 萬 ﹒但

佔有 25%人口的華裔在這個領域的人數僅

6% 總數79 ，600人當中又有刃，900是教師

真正在公共服務領城務的華裔只有23 ， 500

人 。 本來分佈在各單位的各級官員就不一

定具備各宗教的殉葬常識﹒也不一定理解

其他宗教的操作需要 。 當大部分官員是穆

斯林 有些官員甚且自覺得不應踏入其他

“宗教活動"場所 可 如此亦造成管治者本

人不方便到訪或調查受管治單位 。

如此一來 現實中的頭葬業務-其實

要靠殉葬業者 端賴於熟悉業務的業者代

替主家在各部門之間奔跑申批、它可能增

加了轉嫁給主家承擔的運作成本 但也是

給了家屬方便﹒也帶給業者更大的服務空

間 。

但是 官員不諸其他族群的局算內容

以及相關部門的脫節可也難免造成產品或

者操作程式課題的弊病 。 其中 發生過業

者為了牟利而蓄意繞開理應申請的部門

甚至偶爾也發生官員不自知本單位有責任

審批殉葬業務的某一範固守要等到群眾投

訴 、 上級追問 ‘ 方才從知從覺 。 尤其在近

十年來 一些業者在開拓新產品/新項目

時 ， 不曾重視到上邊還有管治單位，這種

情況更為氾濫，導致公眾對業界的質疑 。

這也是業界必須承認的弊病 。

而且﹒國人都很清楚地認識到繽莽的

內涵恰好涉及憲法保障的..宗教自由"

于實葬領域有很多細節才三是非信仰者可以隨

意建議的 可 因此，要管治繽葬亦不容易 。

可是，疏於理解管制的權力與範園、又很

容易演變成由於人事差別而造成工作方向

的差別 。

一旦政府單位缺少注意去依法令制定

細則，有 了 執行監控或執法的限制 就更

加不可能追蹤或監管 、 審批一些在市場上

自由湧現的新產品 。 尤其是風水產品和一

系列以迷信說法添加收費的服務﹒就只能

依賴群眾自我醒覺與公眾監督 。

像上述馬來西亞公司委員會之所以

要求業者註冊經營計畫 很明顯的 是源

於公眾質疑，才會引起監管的部門注意 ，

最初是消費人事務部門接受諮詢-後來發

展到負責監管國內公司運作的部門介入

調查殉葬禮儀 、 墓地 、 骨灰位 、 骨灰盒是

銷售品或者投資產品〉在案中 業者和政

府單位對產品有不同的認識見解 、 各自對

法令的概念也有各有一套，這其實就反映

出政府單位必須注意本身職責許可榷。認

識不足﹒就可能缺乏正當反應或者反應緩

慢﹒甚至被業者擋回去 。

再根據上述馬來西亞《光明日報》

20 1 0年 9 月 l 日的報導 雪藺草主州之所以會

發生 了商業墓園非法開發墓地和葬 人， 顯

然也是很典型的明案例 詮明政府官員對

於不熟悉又需要跨單位協調的領域 ， 是很

可能會犯上後知後覺的毛病。尤其是殉葬

領域 。 在報導中，沙阿南市長馬茲南承認

發生這回事是源於市政廳經驗欠佳 ﹒ 加上

擔心觸及宗教敏威和社會輿論、沒善用各

項條例管制 。 在雪州政府能力 、公信力和

透明度特別遴選委員會 ( SELCAT ) 召 見的

聽證會上 -這位市長除 了 提到市政府並非

負責批准轉換土地用途的單位，他也說

市政廳一直以為商業收費性質的墓園與其

@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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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義務性的會館墳地在法律上同類，沒有

察覺商業墳地必需申請轉化為商業土地用

途，以為可以通融對方事先開發欲轉變為

公墓用途的農業地 。 主持聽證會的雪州政

府領導說，市政廳的疏忽使得商業機構獲

得與公益機構同等的方便，導致政府損失

上千萬令吉稅收 。

事實上﹒大部分馬來西E 國民心目中

認為繽葬涉及宗教需要，也是構成葬地缺

乏的肇因 。 在很多時候，問題並不僅在於

土地或資源的分配，而在於人心寬容的程

度 。 以上述《中國報》在2009 年4 月 2 1 日

的報導為例，該篇題為《巴生穀人死無葬

地﹒義山爆滿亟需撥地》的報導說﹒雖然

雪州的前朝以及現任州政府都曾極力尋求

解決方案 可是，當雪州州務大臣在議會

衷宣佈州政府計畫建設綜合性墓地，卻發

現到人們忌諱住家與墓地相連，政府很難

撥出適當的地點 。 報導又說﹒部分受訪者

對綜合墓地深成憂慮，他們擔心一旦華人

義塚田比鄰伊斯蘭教墓地，華裔的燒豬等供

品會引發穆斯林的敏屁巴 。

對待 F賣葬業的政策偏差 ， 也往往發

生在官員不理解殉葬場所的宗教 、 歷史 、

社會功能 。 這其中 ， 最典型的範例是2004

年發生財政部下轄的稅收局向義塚徵稅 。

事情發生役，民主行動兌秘書長林冠英于

2004年 10 月 22 日在八打靈再也發表聲明，

認為稅收局在各組墓園問﹒不應只向華人

義山徵稅 ﹒ 造成雙重標準 。 他說，如果該

局堅持向華人義 山徵稅 ， 那 有關稅務法

令應被修正 ， 以期能豁免非盈利 、 義務及

慈善機構的所得稅，也保護義山 。 在2009

年 10 月 29 日﹒雪隆華人大會堂會長黃漢良

也在81 周年堂慶宴會上的致辭表示，華人

對此難於接受 。 他說 、 各地義塚的管委

會是義務為華人提供喪葬服務，因而也減

輕了政府負擔 ， 政府實不應向義塚徵稅 。

而當時的財政部副部長的說法是.並沒有

@ 

任何法令是專門闡明義塚管理的問題，在

1969年所得稅法令下，即使非盈刺的公共

組織也不能豁免稅務，不過，該法令有條

款閻明，只要非政府組織籌款所得是供作

其屬下組織學辦活動，例如興建大廈等

等 ， 則 可 申請免稅 。 這也就是說 ， 如果義

塚要免稅，收入就只能用在繽葬事務;如

果義 山 延續過去歷史以來的做法，將錢財

支持華人教育等社會福利-其開銷還是要

徵稅 。 財政部於2005 年 7 月 7 日在政府憲

報上聲明豁免非營剎義塚所得稅時，其

P. U(A)265-266通知還是宣佈相同的條件，

表示義山所收到的捐款只能用在本 山 的建

設 。

正如華人義塚代表向財政部陳訴立

場當時，筆者所給予的勸告 財政郁的徵

稅 7 首先是建立在現在的官僚不清楚烏國

的繽葬歷史，不理解這本是政府把照顧民

眾的責任轉嫁給民間 要民眾白發組織替

政府籌款負擔 ， 也沒有注意到所有以英語/

馬來語為准的義塚章程有關“收費"的中

文表述是“香油錢" 。 這就導致人民成受

委屈，哪有替政府籌款辦事還要被政府抽

稅 P 官員另一認識差距則在於忽略華文教

育長期需要自行籌款，義塚機構長期轉捐

喪葬事務的部分捐款盈餘給學校和福刺組

織﹒是華人社會歷史以來自力更生籌款的

方式，其背後又帶有義塚組織 、 死者 、 家

屬共同完成“集體功德"的信仰內涵，喪

葬所得的錢財必須如此使用才能讓死者 、

家屬以及義務為社會服務的義塚經營者心

安，滿意大家都在為社會f故事 、 為自己積

福 。 可是諸部門的官員，包括華人官員，

一旦缺乏文化、歷史、宗教三方面的考

慮 就不容易認識到華人義塚本是傳統信

仰的實踐場所 。

|且!~造廠E是缸子居間'!111f:軍誼E三曹a

正由於馬來西亞沒有一套獨立的殉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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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規或政策檔 可是要進入這個領域又必

須融會貫通各個環節的相關立法，因 此

瞭解相關政策和具體問題的最佳途徑還是

要回到各項相闊的法令去入手 。 筆者在

200 1 年曾發廠編寫過一本《和華人義 山有

闊的法律條文》小冊子，就是為了方便當

時眾多華人義塚應付官方政策，確保人人

需要時可以參考 。 這本小冊子摘錄匯篇馬

來西亞各項法令之中相關繽莽的條文，尤

其是提供中文翻譯 方便不熟悉英語/馬來

語的請者﹒後來收錄在馬來西亞華總出版

的《馬來西亞華人義 山 資料彙綿》﹒也一

再受到不少華人義塚組織翻印，分發給當

地華人殉葬業者 、 議員和各縣/市政府相關

官員作為辦公的案頭參考材料 。

涉及生死大事﹒官員、業者以至公眾

人士都覺得必須有法可依，尤其是各部門

官員針對殉葬執法時也要知法 ，不 能讓本

身以及公眾違法﹒對涉及本部門和其他部

門的一切國家法令/地方條規更是要有個

全面的認識，不能不清楚各方面的法令條

文 。 在沒有獨一殉葬法的國家裳，彙編相

關殉葬事務的法令是件有意義的事 。 把各

項法規的內容和案例集中起來-當然會有

利於較完整地反映國家繽葬政策的面貌

促進業者 、 各相關部門、公眾對相關頰葬

法律有較完整的具體認識 也反映現行立

法與司法制度保設業者以至公眾的許可權

範園 。 甚至，亦能方便大家在開請所有相

關法令之後 探討國家頰葬政策有待加

強與補充的方向 。 因此，彙集條文而針對

適用狀況分類﹒是有剎應付事發前後的檢

索 。

可是，隨著各部門陸續推出新法令或

者修正舊的法令和條規、筆者當時匆匆完

成的翻譯與彙編已經出現許多不足﹒需要

修訂增編 。

但是 ， 有法可f衣 、 不觸犯法律畢竟不

能反映須葬業的整體進步 。 從企業社會責

任 ( CSR . Corporate Soc ial Responsible )的

角度，業界以至外界對於殉葬業的要求

是殉葬教育的提升，以及相關知識的對外

普及 。

基於尊重宗教自由的原則，為了維

設國民之間的平等與和諧﹒按伊斯蘭教教

規，穆斯林葬禮是鄰近清真寺的責任，不

能由非穆斯林處理.有關穆斯林葬禮-包

括涉及穆斯林殉葬的教義和闡釋﹒都有國

家宗教局去專門管理和負責 。 主主於相同的

平等原則，國 家也不可能硬性規定一套只

限非穆斯林業者參加的殉葬學歷/非學歷課

程n登!照考試 。 相反地﹒一旦在法制上規定

只有非穆斯林從事殉葬服務才需要擁有學

歷或者考取按照，課題也可能會政治化 。

政府當然不想擬定任何讓非穆斯林誤解為

歧視/不公平的規定 。 如此，在當地推動殉

葬教育，其實也就主要必須依賴業者的主

動 。 但是可這方面的重要意義是毋庸置疑

的，它除了有剎提升服務的素質以及延續

繽葬活動的文化/宗教內涵﹒最重要的是有

助人們在一個多元種族也多元宗教的社會

中的自我瞭解和理解他人 。 由此，我們應

該重視，在馬來西亞殉葬行業的內部訓練

以至對外宣傳、必須辦棄僅僅重視市場導

向的傾向﹒更需要關注頰葬文化的內容﹒

延綴殉葬的宗教精神 、 教育意義和精神傳

遞。是落實殉葬企業社會責任 ( CS R for 

funeral business ) 的重要環節 。

(本文初稿原是筆者為參加臺灣真

理大學主辦‘跨宗教比較視野下的喪葬儀

式"國際研討會而準備，在‘殉葬業的發

展前景與國家政策"產學論壇上的發言 。

根據原來的發言提綱稿與現場討論內容重

新整理 。)

@ 


